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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地公积金新政连番出台，是
“催买房”还是“真减负”？广州
“ 商 转 公 ” 带 来 实 打 实 的 月 供 减
少，成都 15%的保障房首付比例打
破资金门槛，上海外环外购房松绑
指向合理居住需求……这些政策细
节给出了答案：本轮调整并非短期
刺激，而是通过降低“上车”难
度、缓解观望焦虑、激活家庭合
力，为购房者送上“安全减负+信
心托底”的双重保障。

从短期减负看，政策“让利”
力度清晰可见。例如，广州“商转
公 贷 款 ”， 80 万 元 商 贷 余 额 转 公
后，总共可省 6 万多元；成都将保
障性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降至

15%，双缴存人最高额度提至 150 万
元，大大减轻购房负担。这种“真
金白银”的优惠，直接缓解了刚需
群体的资金压力。

更 关 键 的 是 ， 这 种 减 负 并 非
“透支未来”。公积金贷款利率低于
商贷，且额度与还款能力挂钩，既
避免了购房者陷入过度负债的风
险，也体现了政策在“稳杠杆”框
架下对合理居住需求的精准支持，
让减负真正落到实处。

从市场信心看，新政是对“房
价下跌焦虑”的有效对冲。当前楼
市的核心症结，在于居民对房价走
势的担忧压制了购房意愿，多数人
陷入“怕买亏”的观望情绪。而公

积金政策的持续加码，本质是传递
政策层面“托底楼市、保障居住需
求”的明确信号：一方面，“又提
又贷”“亲情提取”等政策，让购
房者切实感受到“政策在帮你凑
钱”；另一方面，针对合理居住需
求“松绑”，引导市场从“盲目观
望”转向“理性入场”。

从长期民生看，新政正在打破
“住房消费的家庭壁垒”，让公积金
从“ 个 人 储 蓄 ”变 为“ 家 庭 保 障 工
具”。山东聊城、四川成都等地允许
提取父母、子女、配偶的公积金购
房，这一调整直击年轻购房者“首付
靠自己难、靠家庭怕麻烦”的痛点，
将家庭闲置的公积金资源，转化为

“共同改善居住条件”的合力，这种
调整让公积金政策更具温度。

当 然 ， 政 策 红 利 也 需 理 性 看
待，公积金新政的核心是“帮你买
房”，而非“催你买房”。购房者不
能仅盯着公积金政策的“利好”，
还需结合城市基本面，如就业机
会、教育医疗资源、人口流入趋势
等综合判断。

总体而言，本轮公积金新政的
价值，已超越“降成本”的单一维
度。它既是稳楼市的“及时雨”，
更是暖民生的“定心丸”。对购房
者来说，读懂政策背后的“信心信
号”与“民生温度”，比单纯计算

“省了多少钱”更重要。

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：
近日，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中国人民银
行印发 《房地产从业机构反洗钱工作
管理办法》（简称 《办法》），通过

“身份识别+记录保存+风险监管”等
多重举措，为房地产行业反洗钱立
规。该办法将于9月1日起施行。

强化客户身份识别，从源头阻断
洗钱路径。《办法》 明确，房地产从业
机构不得向身份不明客户销售房屋或
提供经纪服务。若客户拒不配合提供
身份证明材料等信息，机构可拒绝服
务，并视情况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
中心提交可疑交易报告。按照 《办
法》 要求，房地产从业机构应妥善保
存获取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，
保存期不少于十年。

完善内部控制，构建长效反洗钱
机制。《办法》 强调房地产从业机构应
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，指定
内设机构或人员负责反洗钱工作，并
定期识别、评估洗钱风险，制定和采
取适当的洗钱风险管理制度和措施。
房地产从业机构一旦发现或有合理理
由怀疑客户拟进行的房屋交易与洗钱
等犯罪活动相关，需及时向中国反洗
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可疑交易报告。

加 强 行 业 自 律 ， 形 成 反 洗 钱 合
力。《办法》 还明确了房地产行业自律
组织在反洗钱工作中的职责，包括制
定自律管理规范、识别评估风险、指
导机构合规、协调报送可疑交易报告
等。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洗钱
活动，或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。

遵 循 风 险 原 则 ， 实 施 差 异 化 监
管。在监督检查方面，各级住房城乡
建设主管部门对房地产从业机构履行
反洗钱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，且
检查时应避免或尽量减少对机构正常
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。中国人民银行
及其派出机构与同级住房城乡建设主
管部门建立工作沟通联系机制，协助
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反洗钱监督
检查工作。此外，《办法》 遵循基于风

险的原则，合理确定对不同类型或者
风险等级房地产从业机构的监督管理
措施及频率。对高风险的从业机构采
取强化的监管措施，对低风险的从业
机构可采取简化的监管措施。

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
跃进表示，《办法》 的出台，为房地产
行业反洗钱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
规范，标志着我国在防范金融风险、
打击洗钱犯罪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。

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钟梓骥报道：
为贯彻落实民法典居住权制度，切
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，8 月 26 日起，
中 山 市 正 式 启 动 居 住 权 登 记 业 务 。
该政策面向全市范围内已完成国有
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
登记、用途为住宅的房屋，通过明
确三类适用情形及线上线下双轨办
理机制，为市民提供规范化、便捷
化的登记服务。

根据实施细则，居住权登记主要

涵盖三类情形：
一是近亲属间通过无偿居住权合

同或协议设立居住权，包括夫妻离婚
协议、子女抚养协议中的居住权约定
条款；二是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；三
是依据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立居
住权。

其中，协议设立居住权可选择全
流程网办或线下办理，而通过遗嘱或
法律文书设立则需现场办理。线上办
理渠道为中山市不动产登记“一窗办

事”平台，申请人可在线提交材料完
成登记；线下办理需前往市政务服务
中心提交申请材料，业务办结后当场
领取不动产登记证明。

作 为 民 法 典 实 施 的 重 要 配 套 措
施，居住权登记是完善住房保障体系
的关键环节。中山市启动居住权登
记，标志着该市不动产登记服务实现
从物权保护向用益物权保障的延伸，
为家庭财产分配、养老居住等社会需
求提供法律支撑。

广东建设报讯 近日，韶
关市新丰县出台购房补贴政
策，涵盖契税补贴、新婚夫
妇补贴及新生育家庭补贴三
大类，符合条件的购房群众
可叠加享受。

此次补贴政策针对在新
丰县范围内购买新建住宅商
品房的购房群众 （以网签合
同备案时间为准），二手房、
法拍房不在补贴范围；同一
购房人购买多套新建住宅商
品房的，按一套兑现补贴。

具体来看，契税补贴方
面，2025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
31 日期间，在新丰购买新建
住宅商品房并全额缴纳契税
的购房人，可获实际缴纳契
税100%的补贴。

新婚夫妇及新生育家庭
还可额外享受专项补贴。其
中，202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
31 日在新丰办理婚姻登记，
且于 2025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
31 日在新丰购买新建住宅商
品房并完成网签备案的新婚
夫 妇 ， 每 户 可 获 5000 元 补
贴；202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
31 日有新生儿出生且在新丰
办理户籍登记，同时在上述
购房时间内完成网签备案的
家庭，同样可获每户 5000 元
补贴。

符合条件的购房人可持
相关材料，前往新丰县住建
管理局房地产业管理股申请
补贴 （地址：新丰县丰城街
道金园路 53 号新丰县行政服
务 中 心 六 楼 ， 联 系 电 话 ：
6921018）。
（来源：羊城晚报·羊城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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